附件1：

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单位基本情况

（一）部门主要职责

1、贯彻执行国家、省有关道路交通安全、交通秩序及城区街面治安管理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研究拟订相关对策、规章和发展战略；做好全县公安交警部门的业务工作。 

2、负责处理各类道路交通违法；负责交通指挥、疏导工作，维护公路和城市道路交通、治安秩序。 

3、参与研究道路交通安全设施的规划，负责道路交通管理各项基础设施建设，参与对挖掘、占用道路的非交通性占道审批以及公用停车场、临时停车点的规划、建设的审批和管理工作。 

4、负责辖区内道路交通事故的预防和调解、处理工作；负责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工作。 

5、组织、参与和协调交通保卫工作，负责道路治安综合执法、承担相关接、处警工作，预防和控制涉车案件，打击车匪路霸。 

6、负责全县机动车辆的登记管理，依法依规核发牌证。 

7、负责受理报考驾驶员的资格审验、考试、发证；负责对驾驶员进行日常管理；负责对全县机动车及驾驶员资料的登记、建档、保管。 

8、完成县委、县政府和上级主管部门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
（二）人员编制情况

衡东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有编制人数85人，实有人数86人，退休14人。

二、预算支出及绩效情况
（一）部门预决算情况

1.部门预算情况

2024年年初预算安排收入3018.87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3018.87万元；2024年年初预算安排支出3018.87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409.87万元，项目支出1609万元。

2.部门决算情况（含年中预算追加情况）

2024年决算总收入3327.65万元，较预算增加308.78万元，总支出3327.65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446.71万元，占总支出的43.48％；项目支出1880.94万元，占总支出的56.52％。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年中追加了县城区及各乡镇各类交通设施建设项目资金，另人员工资普调有所增加。

3.“三公"经费执行情况

2024年“三公"经费预算数82.4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80万元，公务接待费2.4万元。“三公"经费决算数148.33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公务用车购置费67.42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80.91万元，公务接待费1.27万元。

4.政府采购执行情况

2024年度政府采购支出45.81万元，其中：货物45.81元，工程0万元，服务0万元。

5.资产管理情况

2024年年末资产总额2081.65万元，负债总额508.44万元，净资产1573.21万元。截至2024年12月31日，固定资产账面原值2964.89万元，在用资产2816.65万元，资产使用率95%。

（二）资金使用及绩效情况
1.整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2024年整体绩效评价95.5分。
2.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1）交通协警经费项目年初预算756万元，全年执行数796.77万元，绩效评价96.8分。主要原因是协警养老保险、住房公积金等基数较上年度均有所提高，且年中协警人员变动大。
（2）中央和省级政法转移支付项目年初预算167.73万元，全年执行数167.73万元，绩效评价92分。主要用于弥补大队及基层中队业务办案及装备被装采购经费不足。
（3）县城各老旧小区及部分城区道路完善交通设施建设项目年初预算43.96万元，全年执行数43.96万元，绩效评价92分。主要用于老旧小区停车位及标线的施划；县城道路残疾人专用停车位及标线的施划；全县道路标线的补划等。
（4）全县固定测速卡口设备升级改造及新增交通违法监控设施项目年初预算136.5万元，全年执行数136.5万元，绩效评价93分。主要用于全县固定测速卡口设备升级改造及新增交通违法监控设施建设。
（5）交通安全设施建设项目年初预算100万元，全年执行数52.44万元，绩效评价92分。主要用于全年零星交通设施维护及建设。
三、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

存在年初预算估计不准，导致执行过程中超出预算而影响评价得分现象。

在今后的执行过程中我们将加强对项目资金的规划及控制力度，秉承节约原则，做到不浪费，物尽其用。

四、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三公”经费执行情况中体现公务用车购置费67.42万元，其中47.44万元为2022年大队购置警车尾款，19.98万元为2024年度年中申报置换警车一辆。
